
大公報記者 盧建輝

警方網絡安全及科技罪案調查科科技罪
案組范俊業總督察表示，自去年年中發現，
有人於網上討論區不斷散播煽動他人進行刑
事毀壞言論，包括破壞港鐵設施及放火燒毀
某電視台的器材，以及煽動他人滋擾及攻擊
該電視台藝人及客戶，以阻礙電視台正常運
作，及威逼電視台客戶停止在該電視台刊登
廣告，令電視台蒙受損失。

公開出席藝人嘉賓資料
警方調查鎖定在該電視台任職的一名25

歲本地男子，昨晨七時於將軍澳區拘捕該名
男子，涉嫌煽惑他人進行刑事毀壞，行動中
警方檢獲一部智能電話及一部手提電腦。

范俊業指出，被捕男子在該間電視台任
職後期製作技術員，相信他濫用職務上的便
利，取得該電視台內部資料及活動安排，在
網上披露電視台數十個於公眾場合舉辦的活
動，包括活動行程及細節，出席的藝人嘉賓
、時間，並公開電視台大會舞台節目表，發
表 「號召一千名巴打全力追擊到底」 、 「大

家今日要再裝修佢」 等言論，目的是對電視
台、藝人及其客戶進行攻擊及滋擾，阻礙電
視台正常進行的活動。警方仍在計算被捕人
發表有關言論的次數。

無綫同意警進電視城調查
警方提醒，煽惑他人進行刑事毀壞一經

定罪，最高可判處終身監禁。另外，高等法
院於去年10月頒布的臨時禁制令，禁止他人
在互聯網平台或媒介上發布任何信息促進、
鼓勵或煽動使用或威脅使用暴力，違反禁制
令的人有機會干犯《藐視法庭》罪，警方呼
籲市民切勿以身試法。

被捕疑犯昨傍晚被探員押到將軍澳無綫
電視城搜查。無綫電視發言人證實，警方拘
捕該電視台一名影帶調配助理，發言人稱警
方在得無綫同意下，昨日下午將被捕員工帶
返電視城調查，警方的調查只與個別員工的
違法行為有關，完全不涉及搜查傳媒機構，
無綫感謝警方鍥而不捨追查，並表示會全力
配合警方的調查，將不法之徒繩之於法。

無綫電視（TVB）有 「
內鬼」！電視台一名影帶
調配男助理昨日被警方拘
捕，他涉嫌於去年黑暴期
間，濫用職務上便利取得
電視台內部資料及活動安
排，放在網上討論區，並
散播鼓吹他人 「全力追擊
」及 「裝修」等言論，針
對藝人、電視台及其客戶
進行攻擊及滋擾，阻礙電
視台的活動。警方表示，
被捕人多次發表煽動言論
，包括破壞港鐵設施及放
火燒毀電視台器材。無綫
感謝警方鍥而不捨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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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控須副刑檢專員拍板 律政司撥亂反正 羅冠聰張崑陽潛逃無出庭

三􀎠黃絲􀎡區議員 涉襲警等罪今提堂
【大公報訊】記者黃慶輝報道：又

有 「黃絲」 區議員公然違法被捕。今年
婦女節晚上，大埔超級城商場附近，約
40名亂港分子非法集結，期間有人用電
筒照向一名巡經便衣警眼部，並辱罵及
宣讀該名警員及家人個人資料，多名警
員到場增援，共拘捕23名男女，其中五
人為三名大埔區議員及一名區議員助理
和一名攝影師，昨日被警方落案控告非
法集結及襲警等罪。

五人分別為三名大埔區議員連桷璋
、姚鈞豪及文念志；區議員助理蘇揚浚
及攝影師蔡健瑜，年齡介乎22至36歲，

合共被控一項 「非法集結」 罪。蘇及文
另被控一項 「襲警」 罪；蘇、文及姚另
合共被控一項 「無牌管有無線通訊器具
」 罪。案件將於明天（17日）在粉嶺裁
判法院提堂。

案發今年3月8日晚上，大埔超級城
商場附近有約40人非法集結，當時一名
便裝警員巡經，期間有人用電筒照射警
員眼部，由於這名便裝警員及其家人的
個人資料，曾被人起底及惡意放上網攻
擊，尾隨者大聲重複宣讀該名警員及其
家人個人資料，並作出侮辱性行為，最
後大批警員增援拘捕17男6女。

▲羅冠聰（左）、張崑陽（右）兩人缺
席昨天聆訊，相信已離港潛逃

讓退休法官痛心不已，司法弊病不除不行

攬炒派美化􀎠12瞞逃􀎡特首：有人圖轉移視線
【大公報訊】記者周宇報道：12名

港人涉嫌非法入境內地，干犯內地偷越
國境、偷越邊境罪，被內地執法機構拘
留。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早表示，案件
屬內地司法管轄區範圍，由內地機關依
照內地法律處理實屬恰當。她強調，特
區政府處理跨境犯罪的原則一致，會在
尊重當地司法制度的原則下為香港居民
提供可行協助，絕不會持雙重標準。

離港為逃避法律責任
林鄭月娥指出，被內地執法機構依

法拘留的12人中，一人涉嫌觸犯香港國
安法、無牌管有彈藥等刑事罪行，目前
保釋候查；一人涉嫌製造或管有爆炸品
，在港未被拘捕時已失蹤，目前正被警
方通緝；其餘十人涉嫌觸犯多項嚴重刑
事罪行，包括製造或管有爆炸品、縱火
、暴力事件、傷人、襲警等，目前均保
釋候查。她表示，12人在候查、候審期
間潛逃離香港，目前皆已被警方通緝，
「他們離港出走的原因看來就是逃避法

律的責任。」
對於有人試圖轉移視線，聲稱事件

為所謂民主人士受鎮壓，甚至有意無意
地描繪12人均涉嫌觸犯香港國安法云云
，林鄭月娥認為有必要闡明事件本質，
以正視聽。

絕不會持雙重標準
林鄭月娥強調，特區政府處理跨境

犯罪的原則一致。她說，每個司法管轄
區都會按法律處理違法行為，這是公認
的基本法律原則，理應得到尊重和正視
。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一旦
在另一司法管轄區觸犯當地法律，受當

地執法機構調查、法律制裁乃理所當然
。任何背景的港人如在境外涉嫌違法，
特區政府都依照實際情況，在尊重當地
司法制度的原則下為這些香港居民提供
可行協助，絕不會持雙重標準。

沒收到港人被台扣押消息
至於據報五名港人涉嫌偷渡台灣，

迄今被扣押兩個月，林鄭月娥表示，特
區政府現時沒有相關資料或信息，亦未
收到家屬求助，香港警方日前已向台灣
方面查詢。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宗

昨日在電台節目中指出，公開資料顯示
，內地官方已委派律師向被拘留港人提
供法律援助。家屬關心案件且希望特區
政府提供協助乃合情合理，但若指望外
部勢力插手，未必對事件有幫助。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
表示， 「一國兩制」 下，香港和內地實
行兩套完全不同的司法體系。國際人權
公約不適用於內地和台灣，兩地在處理
非法入境案件時可毋須顧及相關保障。
他指出，特區政府無任何法律基礎干預
其他地方的司法程序。

涉煽惑攻擊藝人 TVB員工被捕

「修例風波」 以來
，香港不少法官對暴徒

屢屢輕判，甚至替其編答辯理由，幫
暴徒找藉口脫罪，這引發公眾對司法
機構廣泛批評。近日，香港退休法官
黃汝榮接受媒體採訪時就痛陳， 「真
是覺得好痛心！香港的司法機構爛得
如此嚴重」 。

自1998年成為法官，至2016年
退休，多年職業經歷讓黃汝榮對香港
司法的問題深有感觸。他指出兩大弊
病：一是很多法官持 「黃色立場」 ，
判案往往罔顧法律和公義，而是立場
先行。二是法官遴選制度寬鬆，司法
機構中 「馬房文化」 盛行，遴選晉升
任人唯親。黃汝榮認為，因為這些原
因，法官素質每況愈下，嚴重影響市
民對司法體系的信心。

今天的香港司法，一些法
官被個人立場所左右，為違法
犯罪分子張目已經到了十分嚴
重的程度。此前，有法官多次

對危害社會安寧的暴力分子、亂港分
子判以無罪，或者輕判，甚至在判詞
中公開稱亂港分子為「社會棟樑」。法
官判案立場先行，這是對司法公正的
最大傷害，也是對法治精神的褻瀆。

法諺有云， 「法律必須被信仰，
否則將形同虛設」 。修例風波以來，
暴徒大肆破壞交通設施、投擲燃燒彈
、當街私了無辜市民，甚至發生咬斷
警察手指這樣的極端暴力行徑，這些
人大部分被現場抓獲、證據確鑿，但
一些法官卻或給與寬鬆條件保釋、或
輕判社會服務、或罰款了事，實在讓
有良知的公眾無法接受。黃汝榮在訪
談中談到一個案例，一名用腐蝕性液
體潑向紀律部隊宿舍的被告，在法庭
上認罪，法官對其作出的判決竟是罰
款200港元。目前香港對市民違反限

聚令的罰款都是2000港元，攻擊紀律
部隊這樣的嚴重行為，罰款竟然是違
反限聚令的十分之一。人們不禁要問
這樣的判決該如何解釋？如何服眾？

面對批評與質疑，香港司法界的
一些人喜歡拿香港特區的 「司法獨立
」 說事，甚至給別人戴上 「藐視法庭
」 的帽子，以此來拒絕批評。似乎法
官判案就是至高無上，任何人都批評
不得。這也助長了一些法官我行我素
、自大傲慢的心態。基本法保障香港
享有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為的是
確保香港的法治，並非意味着法官和
法庭權力不受公眾監督， 「司法獨立
」 更不是某些法官任意妄為的 「尚方
寶劍」 。

法治精神是香港社會最重要的核
心價值之一，不容褻瀆。對任何動搖
香港法治基石、破壞香港繁榮穩定的
行徑，香港市民絕不答應。革除香港
司法機構的弊病，回歸法治的正確軌
道，勢在必行。

【大公報訊】部分暴亂案件雖人證
物證俱在，但有市民質疑部分檢控人員
輕易決定 「撤控」 ，有 「放生」 黑暴之
嫌。有報道指律政司刑事檢控專員梁卓
然本月初指示，所有涉及被告撤控、守
行為的申請，必須經副刑事檢控專員 「
拍板」 決定。消息指出，律政司為了撥

亂反正，要求梁卓然向所有刑事檢控科
同事發出相關電郵。律政司發言人稱，
檢控人員應專業公正地作出合適判斷。

事實上，不少與暴亂相關案件的被
告被起訴後，獲律政司同意撤控，改以
守行為方式了事。據警方統計數字，由
去年6月9日至2020年8月31日，有
2156人已經或正在司法程序處理，當
中有195人簽保守行為、41人獲撤控。

避免輕易放過暴徒
例如一名17歲知專設計學院男學

生於去年聖誕節當天，在大群滋事者聚
集的朗豪坊外被警員搜出身上有摺刀及
槌子，被控管有任何物品意圖摧毀或損
壞財產罪。即使攜有武器前往騷亂現場
是嚴重罪行，上月底他仍獲律政司同意
以1500元簽保守行為一年。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執業大
律師馬恩國指出，過往案件是否撤控一
般由主管該案的檢控官決定，但這做法
缺乏上級監管，會令檢控官權力過大。
尤其現時不少案件具政治性，一旦該些
較初級的檢控官 「政治上同情黑暴」 、
失去專業判斷，便可能出現 「放生」 暴
徒的情況，當中不乏管有武器一類嚴重
案件。他期望，律政司在新規定之下能
夠撥亂反正。

律政司發言人不評論內部溝通及運
作，但表示對於每一宗刑事案件，檢控
人員應獨立及專業地按可接納的證據和
適用法律進行客觀分析，嚴格地按照《
檢控守則》和在符合公眾利益的情況下
作出檢控決定。就撤控及簽保命令，檢
控人員應專業公正地作出合適判斷，並
必須考慮相關因素才決定是否接納。

濫權取活動資料 網上鼓動􀎠裝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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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報道指梁卓然本月初指示，所有涉
及被告撤控、守行為的申請，須經副刑
檢專員 「拍板」 決定

【大公報訊】壹傳媒黎智英、支聯
會李卓人等26名煽暴派涉6月4日無視警
方因疫情禁止支聯會在維園集會，而被
票控參與、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等39罪，案件昨在西九龍法院提堂。控
方確認羅冠聰、張崑陽已先後離港，疑
潛逃外地，當中張崑陽更是得悉被起訴
後疑蓄意逃避應訊。其餘被告續准保釋
至下月15日再訊，以待案件移交可處刑
責更高的區域法院審理。張崑陽昨晚在
社交平台承認不在香港。

其中13名被告包括黎智英、李卓人
、何俊仁等，他們早前已被票控一項煽
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除了黎智
英之外，其餘12人被加控明知而參與未
經批准集結罪，李卓人另加控多一項舉
行未經批准集結罪。

另有13人昨日首次就今次事件提堂
，包括朱凱廸、胡志偉、梁國華、黃之

鋒、羅冠聰、袁嘉蔚、梁凱晴、岑敖暉
、何桂藍、張崑陽、梁國雄、工黨何秀
蘭及民主黨前主席楊森，各人被票控明
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

唯獨羅冠聰、張崑陽昨缺席聆訊，
亦無代表律師出庭。早前有傳 「民間外
交網絡」 發言人張崑陽已於8月離港，而
他只在社交平台交代已於港大畢業，一
直不交代自己身在何處。

控方昨透露，警方於8月6日向張崑
陽發出傳票，當晚已電話通知張會被檢
控，他也表示明白，但根據入境處出入
境紀錄，張於8月14日已離港。控方相信
張已收到法庭派發傳票，但仍缺席聆訊
，顯示他有意圖潛逃。

至於羅冠聰則在6月4日案發後，於6
月27日逃離香港，正因涉嫌違反《香港
國安法》而被警方通緝。控方認為他明
知已犯案，趁警方票控前潛逃外地。

控方指本案已有兩被告懷疑潛逃，
要求法庭下令禁止其餘被告保釋期間離
境。然而，主任裁判官羅德泉認為目前
未有足夠基礎，遂拒絕控方申請，並待
下次提訊時再決定是否向羅冠聰、張崑
陽頒拘捕令。聆訊過後，張崑陽昨晚在
社交平台更新近況，承認現時不在香港
，但拒交代目前身處的位置，並明言歸
期未定云云。


